
政府對《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會議上所提出而尚未處理問題的回應  

 
 
條例草案委員會二零零二年五月三日會議  
 
(A)  考慮應否引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 章)，而
非條例草案處理“虛擬影像”兒童色情物品。  

 
  政府曾就《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及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該條例 )作出書面回應 ，詳細解
釋，根據條例草案把兒童色情物品交由法院，而非淫褻物品審

裁處 (審裁處 )處理的理據 。此外 ，根據該條例 ，審裁處在裁定
物品屬淫褻或不雅或既非淫褻也非不雅時，須考慮多項因素，

包括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物品整體

上產生的主要效果，預期的發布對象的類別或年齡組別，以及

有關物品是否具有真誠的目的。而當中沒有提及有關物品所描

劃的人的年齡，不論是真實年齡或推測的年齡，也沒有考慮該

物品涉及虛擬影像與否。因此，如另行訂明“虛擬影像”的兒

童色情物品亦應按該條例處理，可能會與該條例的立法原意不

一致。  
 
2 .   同時 ，我們認為 ，不應把兒童色情物品 ，以所涉及的
究竟是真人兒童抑或“虛擬兒童色情物品”，而作不同規定。

相反，任何類別的兒童色情物品，均應歸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之

下處理，因為兒童色情物品會構成傷害，不論所涉及的是否真

人兒童。此外，在大部分個案中，執法機關根本無法確認被描

劃的人的身分，因而無法指出所描劃的是否真人。因此，若要

求凡涉及真人兒童的色情物品由法院處理，而 “虛擬兒童色情

物品”則由審裁處處理，既不切實可行，也會構成不必要的混

亂。  
 
3 .   此外 ，要裁定某物品是否兒童色情物品 ，須按條例草
案訂明的定義考慮很多證據、情 況 和專家意見 。舉例來說 ，

“虛擬兒童色情物品”是電腦產生的影像，因此可能須要傳召

電腦鑑證及 ／或電腦圖像方面的專家作供。舉 證 的準則，是

“須證明無合理疑點”。法庭會考慮一切相關的因素，才作出

決定，因此由法庭作出裁決是最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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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解釋如何把免責辯護引用於下列情況：管有電子郵件及物品
而不知道當中含有兒童色情物品；某人忘記刪除含有兒童色

情物品的電子郵件；以及某人已刪除含有兒童色情物品的電

子郵件，但卻沒有在伺服器上刪除郵件。  
 
4 .   條例草案並非針對無意中接觸到實物或電子形式的兒
童色情物品的人 。首 先 ，控 方須證明刑事控罪的各項必要元

素，包括被告人是知情的。關於含有兒童色情物品檔案的電子

郵件，警方會查問疑犯，在甚麼情況下得到受質疑的資料及如

何處理這些資料。接 ，警方會核證疑犯的解釋，例如：向電

腦鑑證專家求證，以查明有關的電子郵件曾否被開 ，電子郵

件內的檔案曾否被開 ，以及上述電子郵件及／或檔案曾否被

更改。律政司的刑事檢控科會評核有關的證據，以確定被告人

是否知情，然後才決定是否提出檢控。  
 
5 .   另外 ，對於無意中接觸到兒童色情物品的無辜人士 ，
條例草案提供了法定的免責辯護。根據條例草案第 4(2)條，被
控犯第 3 條所訂罪行的被告人，如證明他沒有親自看過有關的
兒童色情物品，且不知道亦沒有任何合理因由懷疑該物品是兒

童色情物品，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舉例來說，某人接到他人

主動提供的電子郵件，而郵件的標題沒有任何 象顯示屬兒童

色情物品，而且他又沒有開 郵件，則這人便不會知道郵件的

內容。在這情況下，他可援引上述免責辯護。當局會尋求電腦

鑑證專家的意見，以確定有關的電子郵件曾否被開 。  
 
6 .   根據第 4(3)條，被控犯第 3(3)條所訂罪行 (管有兒童色
情物品 )的被告人，如證明他並無要求取得兒童色情物品，以及
該物品歸由他管有後，他即盡力在合理時間內銷毀該物品，可

以此作為免責辯護。若某人開 他人主動提供的電子郵件後，

發現當中含有兒童色情物品，並在合理時間內刪除此郵件，他

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即使上述電子郵件仍會暫時存在於伺服

器的廢物文件夾內。  
 
7 .   若 某 人 開 電 子 郵 件 後 ，發 現 當 中 含 有 兒 童 色 情 物
品，但其後聲稱忘記刪除此郵件，則看來較難以此作為免責辯

護，因為他曾看過有關的兒童色情物品，而且沒有盡力銷毀或

刪除這些物品。法庭屆時須考慮其他證據，才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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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考慮是否提出檢控前 ，警方和控方會仔細研究疑犯
的解釋，並評估：  

 
(a )  能否證明有關罪行的所有元素 (包括犯罪意圖的元素 )
均無合理疑點；以及  

(b)  案件的情況是否屬第 4(2)或 (3)條所訂明的免責辯護情
況，或屬任何其他免責辯護的情況。  

 
9 .   這些檢控和援引免責辯護的指導原則 ，也適用於實物
的兒童色情物品。  
 
 
條例草案委員會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日會議  
 
(A)  提供資料，說明外地為干犯性罪行罪犯提供強制性治療的做
法；本港目前的治療服務是否足夠；以及可否在本港實行強

制性治療。  
 
為受害者提供的服務  
 
10 .   本港目前為性侵犯個案的受害者 ，提供全面的治療及
輔導服務 。社 會福利署 (社署 )轄下五個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
課，以及一些非政府機構，為他們知悉的受侵犯兒童及其家人

提供輔導服務；如有需要，並會轉介臨床心理學家，以提供評

估和治療。社署及非政府機構亦為在童年曾遭侵犯的成人提供

輔導服務。  
 
11 .   社署的臨床心理學家以個別或小組形式 ，為受侵犯兒
童提供心理治療。如有需要，亦會為本身並不是侵犯者的父或

母 ，提 供治療。臨 床 心理學家會首先進行簡單的初步心理評

估，作初步診斷，並擬定治療計劃。臨床心理學家會先治療兒

童的心理創傷，因為心理創傷不但會影響兒童情緒和社交方面

的適應，亦會影響其自尊和對他人的信任。如有需要，會進行

詳細的心理評估。視乎初步臨床方案而定，臨床心理學家會為

兒童提供遊戲治療、其他形式的個別或小組心理治療。心理輔

導的成效，視乎所受心理創傷的嚴重程度、家人的支持，以及

受害兒童對心理治療的接受程度而定。除心理治療之外，社工

亦會處理受害兒童的社會需要，以及家庭的其他問題。在大部

分個案中，心理輔導都有良好效果，受害兒童均可恢復正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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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對於強姦 、猥褻侵犯及其他性罪行的成人受害者，社
署及非政府機構屬下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醫務

社會服務部的社工，會為他們提供輔導，並轉介他們接受其他

社會服務，包括臨床心理服務、經濟援助、法律服務、學業和

就業安排等。此外，由非政府機構設立的首間性暴力危機中心

“風雨蘭”，已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啟用。該中心提供熱線及

一站式支援服務 ，包 括 24 小時外展危機介入服務 、治 療小
組，以及協調其他專業人員的工作，以便為受害人提供輔導、

進行身體檢驗、報警及蒐集證據等。設立該中心的目的，是協

助受害婦女克服創傷、重建自尊和自信，並恢復正常生活。  
 
為侵犯者提供的服務  
 
13 .   有關為性侵犯兒童者提供的服務方面 ，社工會盡量勸
導他們接受輔導服務。如侵犯者為受害兒童的父母，社工介入

之後，便會為他們安排輔導服務。目前，侵犯者是在自願的情

況下，接受輔導。然而，侵犯兒童者如罪名成立，法庭可根據

《罪犯感化條例》 (第 298 章 )頒布感化令，令罪犯接受強制性
的輔導治療。  
 
14 .   干犯各類性罪行的犯人如沒有被判入獄 ，社署的臨床
心理學家亦會為他們提供治療。臨床心理學家與該署的感化主

任緊密合作，為被判接受感化的性罪行犯人提供個別或小組治

療。性罪行犯人判刑之前，臨床心理學家常會進行評估，就他

們的自新需要，向法庭作出建議。如法庭認為有需要，可在感

化令訂明，犯人必須接受臨床心理學家的治療。如因性罪行較

不暴力或不涉及直接衝擊受害者（例如偷窺者及露體狂），而

被判接受感化的犯人，可得到社署的臨床心理學家的治療。  
 
15 .   至 於 較 嚴 重 的 性 罪 行 ，例 如 性 侵 犯 兒 童 、強 姦 及 亂
倫，罪犯多會被監禁，因此，會接受懲教署的臨床心理學家的

治療。性侵犯兒童的罪犯，懲教署會安排他們參加，由轄下心

理評估及治療組的臨床心理學家負責的治療計劃。對於干犯亂

倫罪的罪犯，如臨床心理學家或罪犯本人認為，該罪犯出獄後

須接受進一步心理治療，懲教署的臨床心理學家會通知社署的

臨床心理學家 (如受害者正接受他們的治療 )，雙方並會在犯人
獲釋之前，舉行會議。除了監管釋囚計劃的個案外，罪犯出獄

後繼續接受治療，是純屬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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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治療  
 
16 .   我們知道有些國家強制侵犯兒童的罪犯接受輔導，但
所得成效參差。無意接受輔導的罪犯，可能拒絕合作。我們會

繼續檢討這問題。  
 
17 .   防止虐待兒童委員會上次在本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會
議時，通過進行研究，範圍可能會包括本港為施虐者所提供各

項治療計劃的成效；以及以強制性輔導作為檢控／監禁以外的

處理方法 ，是 否可行及有效。如 有 需要 ，並會參考外國的經

驗。  
 
 
(B)  提供資料 ，說明電影檢查監督在核准電影“一樹梨花壓海
棠”及“青青珊瑚島”上映時所採用的準則。  

 
18 .   送呈電影檢查監督以評定類別的電影 ，會由檢查員觀
看後才作出決定。根據《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 章）第 10(2)
條規定，檢查員須觀看有關影片及考慮以下事項，以便作出決

定－ 
 
(a )  該影片是否描繪 、刻劃或表現殘暴、酷刑、暴力、罪
惡 、恐怖 、殘疾 、性事或不雅或令人厭惡的言語或行

為；及  
(b)  該影片是否提及某一類公眾人士的膚色 、種族 、宗教
信仰 、民族來源 、原屬國籍或性別，而以此污蔑或侮

辱該類人士。  
 
19 .   根據第 10(3)條規定，檢查員在觀看有關影片及考慮第
(2)款所提述的事項時，亦須顧及以下事項—— 

 
(a)  整部影片所產生的影響及對相當可能觀看該影片的人
相當可能產生的影響；  

(b)  該影片在藝術、教育、文學或科學方面可取之處，以
及影片在文化或社會因素上的重要性或價值；及  

(c)  有關該影片擬上映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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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此外 ，《 1 999 年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 》第 36
條訂明，若干行為被公認為妨害社會利益、傷風敗俗或有違一

般的道德標準，因此以下題材都不得於任何電影出現：  
 
(a)  詳細或任意誇張描寫涉及明顯是 16 歲以下兒童的性行
為或罪行；  

(b)  露骨或任意誇張描寫性暴力、在威逼或不願意的情況
下的性行為的情節；  

(c )  詳細或任意誇張描寫過份暴力或虐待；  
(d)  詳 細 說 明 或 鼓 勵 一 些 易 於 模 仿 的 危 險 動 作 或 犯 罪 技
術；  

(e )  鼓吹、唆使或詳細說明如何使用危險藥物；及  
( f )  描寫獸交、姦屍、涉及令人厭惡變態 (例如性虐待狂或
性被虐待狂 )或亂倫的性行為。  

 
21 .   關於該兩套電影 ，“一樹梨花壓海棠 ”在一九九七年
根據《電影檢查條例》和 《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無須

刪剪而被列第 I I I 級電影。至於“青青珊瑚島”則在一九八零
年無須刪剪而獲准公開上映，但被列為“兒童不宜”電影。。  
 
 
條例草案委員會二零零二年六月三日會議  
 
(A)  考慮應否准許於香港境內生產兒童色情物品的人，以有關物
品具有藝術價值作為免責辯護。  

 
22 .   根據條例草案第 3 條所訂罪行，即是：印刷、製作、
生產、複製、複印、進口、出口、發布、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或

為其發布廣告宣傳品等罪行，均可以有關物品具有藝術價值作

為免責辯護。不過，草案第 14 條所訂罪行，即是：利用、促
致或提供未滿 18 歲的人以製作色情物品或作真人色情表演，
則並無關於藝術價值的免責辯護，因為促使人是直接利用兒童

作色情活動，應該最能確定有關兒童的年齡。  
 
23 .   我們並不認為需要或適宜就生產人刪除關於藝術價值
免責辯護。首先，若生產兒童色情物品的人在生產過程中直接

參與利用兒童  (情況可能確實如此 )，則可被當局引用草案第
14 條控以利用兒童製作色情物品的罪名，而該條所訂罪行不能
以具有藝術價值作為免責辯護。其次，生產人可以無須利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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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兒童，例如以電腦產生的影像，生產兒童色情物品。在這情

況下，生產人沒有與真人兒童作任何接觸，應准以具有藝術價

值作為免責辯護。  
 
24 .   因 此 ，為 了 在 保 護 兒 童 與 保 障 言 論 自 由 之 間 取 得 平
衡，我們認為生產兒童色情物品的人，應可以有關物品具有藝

術價值作為免責辯護。  
 
 
(B)  說明本港其他法例中有關域外法律效力的條文一般有否提
述居民身分，並解釋為何條例草案第 16 條提述居民身分而
不提述國籍。  

 
25 .   請參閱以下對罪行具有域外法律效力的法律條文例子－ 
 
(a)  有關飛機的罪行  ——《航空保安條例》 (第 494 章 )  
 
 第 3 條  —  香港對在正在航行，但並非在香港境內或上空
航行的香港控制的飛機上發生的罪行 ，具有司法管轄權，

可提出檢控 ，條件是有關行為如在香港境內作出，便會構

成香港法律所訂的某罪行。根據第 2(1)條，“香港控制的
飛機”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飛機   － 
 
(1)  當其時是在香港註冊的；或  
 
(2)  當其時是在香港以外地方註冊並以轉管租約形式租給
一名或多於一名人士的，而他或他們每人 － 
 
(a )  是有資格成為在香港註冊的飛機的法定或實益權
益的擁有人；及  

(b)  居住於香港或其主要業務地址是在香港；或  
 
(3)  當其時是沒有在任何地方註冊的，但該飛機的經營者或
每名有權以擁有人身分享有該飛機的任何法定或實益權

益的人—— 
 
(a)  是有資格成為在香港註冊的飛機的法定或實益權
益的擁有人；及  

(b)  居住於香港或其主要業務地址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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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條文並沒有提述干犯罪行的人的國籍或公民身分 ，看
來不論干犯罪行的人具有何種公民身分或屬何種國籍 ，該

等條文均適用。  
  
 第 5 條  —  在飛機上作出的海盜行為，視為在公海上作出
的海盜行為。香港的法院對在公海干犯的海盜行為性質的

罪行具有司法管轄權，可進行審訊，不論有關船舶是否香

港船舶，或被告人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 ：見《刑事罪行條

例》 (第 200 章 )第 23B 條，副本夾附於後。  
  
 第 8(1)條  —  任何人如騎劫正在航行的飛機 ，可在香港被
檢控 。 [根據 Halsbury’s  Laws of  Hong Kong 第 9 冊第
[130.557]段 ，不論被騎劫的飛機在何處註冊 ，亦不論干犯
該罪行的人屬何種國籍，香港方面均可提出檢控。 ]  

 
 第 8(2)條  —  如飛機的起飛地點和 陸地點均在該飛機的
註冊國家或地區的領地範圍內，第 (1)款並不適用，除非－ 
 
(a )  扣押該飛機或將該飛機控制的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b)  其作為是在香港作出的；或  
(c )  該飛機是在香港註冊的。  

  
 第 9、 11及 12條  —  香港對摧毀或損毀飛機或危害飛機的安
全的罪行 (第 9及 11條 )，以及飛機上的暴力行為具有司法管
轄權，可進行審訊，不論該罪行在何處發生 (第 12條 )。第 9
條所訂的有關摧毀正在服務中的飛機罪行，適用於在任何

地方發生的罪行。第 11(1)條所訂罪行（即摧毀或損毀財產
而 該 摧 毀 或 損 毀 相 當 可 能 會 危 害 正 在 航 行 的 飛 機 的 安

全），以及第 11(3)條所訂罪行（即任何人傳達危害正在航
行的飛機的安全的虛假消息），則 只限於該作為是在香港

作出的情況下適用 ，或在該作為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作出

而 － 
 
(a )  作出該作為的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b)  該作為危害或相當可能會危害香港控制的飛機的航行
安全；或  

(c )  該作為是在香港 陸的飛機上作出的 ，而作出該作為
的人仍在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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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適用。  
   
 第 11(1)條  —  亦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地方作出並與以下財
產有關的任何作為—— 
 
(a)  該財產是位於香港以外的地方；及  
(b)  該財產不是用作提供與國際航空導航有關的航空導航
設施，  

 
除非作出該作為的人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第 10 條  ─  任何人如在香港註冊的飛機上管有違禁物品，
則無論飛機在世界何處 ，即屬觸犯香港法律。在香港機場

或航空導航裝置上或在香港上空作出同樣行為 ，亦 屬犯

法。本條並無提述干犯罪行的人的國籍 ，看來適用於干犯

這項罪行的任何人，不論其國籍或公民身分為何。  
  
 第 15 條  ─  凡危害機場的安全 ，即屬觸犯香港法律 。第

15(5)條所訂“機場”的定義，包括域外法律效力元素，該
條 訂 明 ： “ ‘機 場 ’包 括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任 何 土 地 或 水 域 範
圍 ，而 該 範 圍 如 在 香 港 便 會 符 合 第 2(1)條 中 ‘機 場 ’的 定
義 ”。本條沒有提述干犯罪行的人的國籍，看來適用於干

犯這項罪行的任何人，不論其國籍或公民身分為何。  
 
(b)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或公職人員接受利益  ——《防止賄賂
條例》 (第 201 章 )第 4 條  

 
 任何公職人員 (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接受任何利益 ，即
可在香港被檢控。本條沒有提述犯事者的國籍 ，但公職人

員不一定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  
 
(c)  涉及危險藥物的罪行  ——《危險藥物條例》 (第 134 章 )第 40
條  

 
 任何人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在香港以外犯有根據當地
有效的相應法律可懲處的罪行 ，或作出準備進行或推動進

行一項行為的作為 ，而該項行為如在香港進行即構成第 4
或 6 條所訂的罪行，則這人可在香港被檢控。上述條文適
用於在香港進行協助、教唆等作為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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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綜合上述各項條文來看 ，域外法律效力很多時均適用
於香港的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於香港的人，不論犯事者的國籍

或公民身分。  
 
27 .   許多國家的國內法律會把其司法管轄權延伸至境外 ，
以涵蓋其國民所犯的域外罪行或受害者是其國民的域外罪行。

針對香港的情況，涵蓋的對象是永久性居民而非國民。就這事

來說 ，我們與外地談判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協定時，對 方 均同

意，移交到香港的應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而移交出境的應是

對方的國民。  
 
28 .   擬在《刑事罪行條例》增訂的第 153P 條訂明，若附表
2 列明的性罪行在香港境外發生，而犯事者或受害者是香港永
久性居民或通常居於香港的人士，則屬域外法律效力適用的其

中一類案件。由於有迫切需要保護兒童，使其免受涉及兒童的

性旅遊活動這種令人髮指的作為所害，以及有需要與國際通力

合作 ，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於香港的人士 ，不論國籍為

何，一律在條例草案涵蓋範圍之內。  
 
 

 

 
保安局  
二零零二年六月  
 
 
 
 
 
 
 
 
[ a : o u t s t a n d i n g  i s s u e s - c h i . d o c ]  


